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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番茄保护地栽培技术规范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1 年 4 月 20 日，由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蔬菜技术服

务中心申请地方标准的立项，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

达的《关于印发 2021 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

通知》青市监函〔2021〕253 号，批准《绿色食品番茄保护

地 栽 培 技 术 规 范 》 地 方 标 准 的 修 订 （ 项 目 编 号

DB63JH-027-2021）。

（二）起草单位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三）主要起草人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张广生 男 农艺师 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标准的编写

李满财 男 农艺师 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前期调研、协调

李洪英 女 农艺师 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前期调研

郭国寿 男 农艺师 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试验安排开展

王文清 男 农艺师 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试验数据记载

赵兰 女 农艺师 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试验栽培记载

王新卫 男 助理农艺师 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试验栽培记载

刘国庆 男 高级农艺师 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数据整理

鲍义瑞 男 助理农艺师 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数据整理

赵云 男 农艺师 西宁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中心 试验安排开展

严海龙 男 兽医师 大通县兽医站 试验栽培、管理

李雪洁 女 农艺师 大通县科技局 试验栽培、管理

陈晓霞 女 农艺师 大通县桥头镇人民政府 数据整理

邢成德 男 农艺师 大通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试验栽培、管理

于桂香 女 农艺师 大通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试验栽培、管理



二、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修订标准的必要性

1.我县利用高原冷凉气候的资源优势，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用绿色生态理念培育绿色食品品牌，绿色食品发展良好。

但该标准是 2012 年发布的绿色食品生产技术类标准，存在

滞后和不符合现行准则性标准要求等突出问题。因此，对现

行的绿色食品番茄保护地栽培技术规范进行修订，对我县绿

色食品品牌建设，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打造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等具有重大意义。

2.蔬菜是人们不可少的食物之一，但现实中广大菜农忽

视农业综合防治和生物防治，过度施用化肥、农药，导致蔬

菜品质下降，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

益。所以发展绿色蔬菜，确保人们身体健康，刻不容缓。因

此，把我省绿色蔬菜栽培技术进一步规范化，是消费者生活、

身体健康的需要。

3.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农膜，导致环境污染。不

断进行绿色蔬菜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并进行技术更迭，采取

农业生物综合防治措施，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维护生态平

衡，营造良好地生态环十分重要。本规范的修订将有利于我

省生态环境的保护。

4.引用相关的 NY/T 391、NY/T 393、NY/T 394 等规则

已经修订，内容发生变化；二是根据根据 2021 年中央 1 号

文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的要求，需要减少



化肥和化学农药使用。因此需要对该标准内容进行修订。

（二）修订标准的意义

为了指导农民科学种植，提高番茄的产量与品质，实现

规范化生产，急需开展番茄绿色栽培技术研究，研究适宜的

标准化生产技术，完善当前栽培技术体系。通过标准的修改

应用，提高番茄的品质、产量与产值，加强品牌建设，提高

市场竞争力，将番茄这一高原特色农产品的产品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

1. 落实现行绿色食品行业准则性标准的需求。对不符合

现行准则性标准要求等问题突出，2012 年发布的绿色食品番

茄保护地生产技术类标准，与现行的绿色食品行业准则性标

准 NY/T 393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NY/T 394 绿色食品肥

料使用准则的要求不符情况突出。此标准的修订，是落实现

行绿色食品行业标准的需求。

2. 发展高原冷凉蔬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的技术需求。

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资源利用更加节约高效，产地环

境更加清洁，生态系统更加稳定，绿色供给能力明显提升，

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栽培模式向绿色发展转变。因此，对现

行绿色食品番茄保护地栽培技术规范进行修订是特色优势

蔬菜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

3.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农业生产标准化建设的需求。

现行的绿色食品番茄保护地栽培技术规范标准的修订和实

施，为我省绿色食品的进一步发展和品牌建设提供更有力的

技术支撑，是加强农产品标准化、绿色化发展，做大做强绿



色有机特色产业的需求，也是我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绿

色食品蔬菜标准化建设，推进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建设的需求。

三、主要起草过程

2021 年 1 月，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关于征

集 2021 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青市监

函〔2021〕52 号）文件，我中心开始筹划修订该文件。由于

在使用该标准过程中发现:一是引用相关的 NY/T 391、NY/T 

393、NY/T 394 等规则已经修订，内容发生变化；二是根据

根据 2021 年中央 1 号文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持续推

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产品和技

术。”的要求，需要减少化肥和化学农药使用。

自 2020 年 12 月，开始对 NY/T 391、NY/T 393、NY/T 394

的修订稿进行关注，结合中央、省、市级部门的政策变化，

重点对标准涉及农药、肥料等方面的内容做了一一对比，其

结果发现内容已经不符合相关规定。此次本标准的修订将更

加符合 NY/T 391、NY/T 393、NY/T 394 最新的相关规定和

有利于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理念。因此需要对该标准部分内

容进行修订。

2021 年 3 月，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征集

2021 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定项目的通知》（青市监函

﹝2021﹞52 号）文件，我中心立即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拟订了标准草案，通过青海省地方标准管理信息系统上报了



标准修订项目计划申报书。

2022 年 4 月，项目计划申报书审核通过并立项成功。

2021 年 3 月至 10 月，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蔬菜技术服

务中心开始组织人员在塔尔镇和城关镇开展重点（产量、肥

效、病虫害等）方面的田间实验。通过试验，验证了标准需

要修订部分的可行性。

2021 年 10 月底，通过标准修订工作小组内部讨论、研

究、分析和修改形成了标准意见征求稿。

2021 年 11 月，标准修订工作小组充分征求了大通回族

土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中心和青海晟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大通县锦盛源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大通森田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

通正鑫农业发展公司等番茄生产销售单位的意见，在无重大

意见分歧的基础上于 2022 年 1 月形成标准意见征求稿，组

织青海大学、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海省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省种子站和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相关专家召开

了预审会议，专家委员会在听取汇报、审查材料和质询答疑

的基础上形成如下结论：一是标准中农药使用基本符合《绿

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NY/T 393-2021)规定。二是建议标准

起草单位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中不符合要求的内容进行修

订，完善后继续有效。

2023 年 3 月，标准修订工作小组在遵循《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青海省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标准的



编写遵守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根据预审会议结果对标准进行了

进一步完善后，形成了《绿色食品保护地番茄栽培技术规范》

送审稿。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

规、标准的关系

（一）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制订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

规 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本标准的

制订符合以下主要原则：

1. 有针对性地体现该产品质量安全性的特点，符合青海

省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强的原则；

2. 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原则；

3. 有利于保障各方利益，促进产业发展的原则；

4. 便于实施监督，保障农业产品安全的原则。

（二）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订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符合必要性原则、

有效性原则、操作性原则、持续改进原则；标准的编写遵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的相关编制要求；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

法规和其它强制性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如遇与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抵触之处时，自动废止本标准中相抵触

部分，以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为准。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一）主要修订条款说明

本标准替代 DFB63/T 1068—2012《绿色食品番茄保护

地栽培技术规范》，与 DFB63/T 1068—2012 相比，除编辑

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 删除了 “空气环境质量标准 ”“ 农田灌溉水质标

准”“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NY/T 391 绿色食品产品环境条

件准则中规定了以上标准。

2.更改了“5.2.2品种选择”，将2012版5.2.2中“早熟品种金

世纪、合作906；晚熟品种大民601、西宁大红”修改为现在标

准6.2.2“早熟品种如粉王、航粉系列。晚熟品种如瑞菲大红、

中研红系列”。

3.更改了“5.2.3 播种量”，将 2012 版 5.2.3 中单位“千克/

亩”修改为现在标准 6.2.3“kg/667m2”。

4.将原标准 5.5.1 施肥“高等肥力施农家肥 75 吨/公顷

（5000.00 千克/亩）等”“中等肥力施农家肥 75 吨/公顷

（5000.00 千克/亩）等”修改为现在标准 6.5.1“高等肥力施农

家肥 90.00t/hm2（6000.00kg/667m2）等”6.6.1“中等肥力施农

家肥 90.00t/hm2（6000.00kg/667m2）等”。

 5. 更改了“土壤消毒”，将2012版5.5.2中“定植前密闭温

室高温消毒10天-15天”修改为“高温闷棚、化学消毒处理、生

物修复等。”



6.删除了原标准5.2.5.3“营养钵育苗营养土配制”。

7.删除了原标准5.3.3“营养钵”。

8.将原标准 5.7.4 追肥“追施纯氮 0.045 吨/公顷（3 千克/

亩），五氧化二磷 0.045 吨/公顷（3 千克/亩），氧化钾 0.09

吨/公顷（6 千克/亩）。”修改为现在标准 6.7.4“追施有机水溶

肥、含腐殖酸水溶肥、酵素菌生物有机肥，随水冲施或水肥

一体化滴管根部。”

9.更改了“物理防治”，将 2012 版 5.9.2 中单位“亩”修改

为现在标准 9.3.3“667 平方米”。

10.将原标准中“附录C”删除，因为“NY/T 393绿色食品农

药使用准则”中包含了其内容，不必要重复。

11.更改了“采收”，将2012版6中“采收”修改为现在标准

10“采收与贮存”，包含了采收、分级、包装、预冷和贮存。

（二）主要试验及分析

1. 肥料的筛选试验

试验设 3 个处理，随机区组 3 次重复，每小区面积 27.00

平方米，小区种植垄为南北垄。引进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

限公司生产的大量元素水溶肥料、西安德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的有机水溶肥、湟源生产的恩泽牌酵素菌生物有机肥，

对照为不施肥。试验于 3 月 28 日在番茄开始进入旺盛生长

时进行，随机区组试验，小区面积 27.00 平方米。各处理施

肥量见表 3。随水追施于番茄行间，共追肥 5—7 次。9 月中

旬随机取样，进行调查。



表 3       肥料筛选处理

肥料名称

大量元素水冲肥

 处理 1   
有机水溶肥

处理 2
酵素菌生物有机肥

处理 3

用量 5 千克/667 平方米 10 千克/667 平方米 40 千克/667 平方米

表 4       追肥对番茄性状影响分析表

处理 株高（厘米） 果径(厘米) 单果重(克)
平均单株产

量（千克）

1 218.4 6.89 139 2.7
2 212.3 6.57 134.61 2.62
3 201.5 6.14 125.41 2.41
对照 198.6 5.76 120.3 2.33

试验结果表明：番茄进入开花结果期时追施不同的水溶

肥料，各处理株高、叶色、果径、平均单株产量均明显高于

对照，说明施肥明显改善番茄植物学性状，提高番茄的产量。

表 5       施肥对番茄产量的影响

处理

小区产量（千克/27
平方米）

折合 667 平方米产

量（千克） 比CK增产（%）

差 异 显 著

性

1 373.24 9343.92 18.79 a
2 367.13 9069.47 15.3 a
3 328.41 8112.94 3.14 a
ck 318.41 7865.9 　 　

从亩产量比较，追施大量元素水溶肥料、有机水溶肥肥、

酵素生物有机肥产量分别为：9343.92 千克、9069.47 千克、

8112.94 千克，和对照（不施肥）相比，分别增产 18.79%、

15.3% 、3.14%。生产上可选用大量元素水溶肥料，其次是

腐植酸水溶肥，增产效果好。

2. 生物制剂对番茄灰霉病防治效果筛选试验

针对番茄生长中后期，灰霉病发生较为严重的实际情况，



引进三种生物制剂进行防效试验。试验共设 4 个处理，随机

区组排列，3 次重复，小区面积 27 平方米，共 12 个小区。

处理 1：哈茨木霉菌可湿性粉剂（有效成分含量：1 亿

CFU/克）500 倍液

处理 2：腐霉利 50%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

处理 3：10%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 2000 倍液

对照：以清水为对照

（1）调查方法                                

施药间隔期为 7 天，喷药次数为 3 次。收获时进行防效

调查，每小区随机取样 10 株，统计灰霉病发病率，计算病

情指数及防效。以每片叶上的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百分

率来分级。分级标准如下：

0 级：无病斑；

1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5％以下；

3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6％～10％；

5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11％～20％；

7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21％～40％；

9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40％以上。

（2） 药效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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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防治番茄灰霉病药剂筛选试验结果

药剂 发病率（%）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处理 1 100 24.32 46.86
处理 2 100 23.98 44.27
处理 3 100 23.12 41.17
对照 100 36.54 　

 试验结果表明：3 种生物制剂对番茄灰霉病的防治效果理

想，其中处理 1 和处理 2 对番茄灰霉病的病叶和病果的防治

效果都均达到 80%以上。试验药剂对番茄灰霉病的防治，在

病果上的防效要比在病叶上的防效好，处理 1、处理 2 以及

处理 3 在病果上的防效均达到 80%以上；其中处理 1 的防效

超过 85%。因此可以考虑使用生物制剂从而减少化学农药的

使用量，进而延缓病原菌对化学农药的抗药性的产生，减轻

化学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在作物中的残留。

3. 肥料验证试验

根据番茄不同生长期对肥料的吸收量有较大差异。为了验

证不同施肥水平对产量的影响，在塔尔镇河州庄村晟锦农业

基地进行肥料试验（施基肥），分别设不同处理，以不施肥

料（处理 1）为对照，品种选用番茄，试验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结合整地基施，采用随机区组排列，三次重复，小区面

积 27 平方米，施肥量见表 5。全生育期对产量进行测定并记

载试验结果如下：

表 7       肥料试验概况                                    

试验地点 施   肥  量（千克/667 平方米）

晟锦基地 商品 N P2O5 K2O
生长势



　 有机肥

处理 1 450 0 0 0 弱

处理 2 450 5 5 10 中

处理 3 450 8 8 16 强

处理 4 450 15 15 25

　

强

表 6  不同施肥量对产量的影响

小区产量（千克/27 平方米） 折合产量处理

Ⅰ Ⅱ Ⅲ

小区平均

产量（千

克/27 平

方米）

（ 千 克

/667 平方

米）

比 ck 增

产（%）

处理 1 232.62 219.21 229.20 227.01 5867.98 /
处理 2 305.87 308.42 313.49 309.26 7639.86 30.19
处理 3 366.21 363.21 367.92 365.78 9036.12 53.99
处理 4 346.27 341.67 360.59 349.51 8634.19 47.14

试验结果表明，处理 3 较处理 1、处理 2 生长势强、产量

高。因此，用处理 3（高等肥力）用肥量中等，效果好，处

理 2（中等肥力）产量次之。

4. 验证试验

项目组对番茄栽培密度施肥水平进行了验证试验。试验分

别在塔尔镇晟锦基地、城关镇森田基地进行，试验面积分别

为 0.8 亩和 1.2 亩，试验品种为番茄中研红 2 号，土壤类型

为栗钙土，土壤肥力为中等肥力水平；试验采用对比试验设

计，设 2 个处理，处理 1 为高等肥力施肥水平，处理 2 为中

等肥力施肥水平，与目标产量进行验证比较。处理 1 施肥水

平、定植密度：纯氮 8.00 千克/亩，五氧化二磷 8.00 千克/667

平方米，氧化钾 16.00 千克/667 平方米；大行 80.00 厘米，

小行 40.00 厘米，株距 35.00—40.00 厘米；处理 2 施肥水平、



定植密度：纯氮 4.80 千克/667 平方米，五氧化二磷 4.80 千

克/667 平方米，氧化钾 9.60 千克/667 平方米；大行 80.00 厘

米，小行 40.00 厘米，株距 35.00—40.00 厘米。肥料结合整

地基施，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其它措施相同。

表 8    番茄保护地栽培验证试验产量结果对照表

处理 1 处理 2
地点     种植时间 （千克/667平方

米）

（千克/667 平方

米）

塔尔镇晟锦基地 2021 年 11 月 17 日—18 日 8264.39 7348.12

城关镇森田基地 2021 年 11 月 19 日—20 日 8172.53 7241.24

结果分析：依据绿色食品番茄保护地研究的施肥、密度水

平最佳栽培组合及以此修订的一整套技术措施，经验证试验，

在高等（中等）肥力水平下，处理与目标产量相比较，平均

亩产量变幅不大，验证试验与试验研究结果相符，具有可行

性，可在保护地规范生产和推广应用。

   2023 年 5 月，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向青海省农牧厅

提交了修改制定《绿色食品番茄保护地栽培技术规范》草案。

草案稿编写完成后，分别送交青海省省内蔬菜育种、栽培、

种子管理和质量标准化管理等方面的多位专家进行审阅指

导，并按照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最终形成《绿色

食品番茄保护地栽培技术规范》。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修订工作小组充分征求了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农

业农村局 1 家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1 家检测机构意见和青海晟锦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大通县锦盛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大通森田

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通正鑫农业发展公司等 4 家番茄

生产销售单位的意见，在无重大意见分歧的基础上于 2022

年 1 月形成标准意见征求稿，组织青海大学、青海省农林科

学院、青海省高原生物研究所和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

相关专家召开了预审会议，专家委员会在听取汇报、审查材

料和质询答疑的基础上形成如下结论：一是标准中农药使用

基本符合《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NY/T 393-2021)规定。

二是建议标准起草单位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中不符合要求

的内容进行修订，完善后继续有效。（详见附件：预审意见

汇总表）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

在该标准修订完成并发布以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蔬

菜技术服务中心作为标准修定单位同时承担标准的相关实

施工作。一是通过参加省级标准制定培训班拓宽了本单位专

业技术人员的工作思路，培养了技术力量。为进一步作好示

范县标准化工作及示范县标准宣贯工作奠定了基础。二是在

县域内结合各类蔬菜项目对标准进行宣传讲解。三是印制标

准宣传手册，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加大示范宣传效果。四是聘

请省、市、县蔬菜技术专家采取集中授课和实地操作示范相

结合的方式培训农户，切实提高了生产农户的种植技术水平。

五是技术人员包片联点，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开展标准生产

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进一步强化和巩固标准实施成果。



八、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并提出下次复审时间，其

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规范是根据在大通县番茄主要生产区多年的生产实

践及科学严谨的观测记录，优化组合最佳种植时间、合理种

植密度等关键技术，经过认真讨论分析，修定该标准，不仅

可以提高番茄的产量和品质，提高商品率，降低生产成本，

增加种植户的收入。目前，大通县番茄种植面积达 35 公顷，

667 平方米产量 6.20 吨，产值达 1040 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修定该标准，不仅可以提高番茄的产量和品质，提高商

品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种植户的收入；同时，本规范是

以绿色蔬菜生产的要求来进行丰产栽培的，使用本规范可以

有效控制番茄生产灌溉用水，提高水肥利用率，减少化肥和

农药的投入量，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保障蔬菜食品安全，为

消费者提供更为优质的番茄产品，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同时能够提高我省番茄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增加菜农和蔬菜

种植企业的经济收入。

本规范的修订，优化了绿色番茄保护地产地生态环境、

栽培措施等环节，必将使大通县番茄产品质量有大幅提高，

也为我省的菜农与蔬菜生产企业生产提供了更科学的技术

支持。

《绿色食品番茄保护地栽培技术规范标准》标准起草小组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日



附件：

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

负责起草单位：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序号
标准的章、条

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人员） 处理意见及理由

1 附录 D 2012 版中附录 D 中农药“丙森锌”用“代森锰锌”或者“代森锌”

代替

青海大学 王晋民 建议合理,已采纳

2 标准基本符合《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3-2020）规定，建议修订完善后继续有效。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陈志国 建议合理,已采纳

3 附录 D 2012版中附录D中农药“辛•吗啉胍”替换成现标准C“氟吗啉”。 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白惠义 建议合理,已采纳

4 5.2.2 2012版中5.2.2中早熟品种“金世纪、合作906”用“粉王、航粉

系列”代替。晚熟品种“大民601、西宁大红”用“瑞菲大红、

中研红系列”代替

青海省种子站  李俊仁 建议合理,已采纳

5 附录 D 2012 版中附录 D 中农药“金雷”和“世高”写成分，不要写商

品名。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李屹 建议合理,已采纳

6 附录 C 删除2012版中附录C“生产A级绿色食品禁止使用的农药”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杜中平 建议合理“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中包含了其内

容，已采纳

7 附录 D 2012 版中附录 D 中农药“嘧霉胺”用“哈茨木霉菌”替代 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景慧 建议合理,已采纳



8 5.5.1.1 2012 版中 5.5.1.1 中农家肥的施肥标准“90.00t/hm2”替代“75

吨/公顷”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赵兰

建议合理,已采纳

9 5.5.1.2 2012 版中 5.5.1.2 中纯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的施肥量不

变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李洪英

建议不合理,不予采纳

10 5.7.4 5.7.4 中追肥见附录 B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郭国寿

建议合理，已采纳

11 5.9.4 2012 版中 5.9.4 中删除“不得使用附录 D 中列出的农药”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李满财

建议合理，已采纳


